
证券代码：00040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冀东水泥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51 

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7 月 9

日下午收市后接到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冀

东集团”）的通知，其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增

持公司部分股份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在《中国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2015-036 号公告）。 

2015 年 9 月 25 日收市后，公司接到冀东集团的通知，冀东集团于

9 月 24 日和 9 月 25 日通过国君资管 1137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（简称“定

向资管计划”）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，且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

完毕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: 

一、增持人：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二、增持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，以及看好

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。 

三、增持方式：通过定向资管计划以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

式增持。 

四、增持情况： 

控股股东冀东集团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、25 日通过定向资管计划

共计增持公司 5,621,000 股，增持金额为 49,999,723.81 元（含税费）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2%。 

本次增持前，冀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99,458,87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37.06%。 

本次增持后，冀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99,458,870 股，通过定向

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5,621,000 股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05,079,87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7.48%。 



五、增持计划及其完成情况： 

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发布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36），冀东集团计划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5

年 9 月 30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使用自筹资金不低于

5000 万元增持公司不超过 1%的股份。 

截至 2015 年 9 月 25 日收市，冀东集团通过定向资管计划以深圳

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,621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0.42%，累计增持金额为 49,999,723.81 元（含税费），冀东集团已

完成了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》中的增持计划。 

六、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七、冀东集团承诺在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股份，其他

股份按照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管理。 

八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专项核

查的法律意见书[嘉源(2015)-05-031]，核查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控股股东于2015年5月至6月期间出售其持有的非限售流通

股，未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收购管理办法》之规定。 

（二）控股股东在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之后不满六个月又增持

公司股份，是基于稳定资本市场之目的，同时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

因此本次增持股份符合 51 号文第一项规定，不属于《证券法》第四十

七条规定的禁止情形，合法有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9 月 29 日 




